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18號

上  訴  人  吳怡伶  

訴訟代理人  陳湘如律師

被上訴人    陳秀娘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複代理人    葉文海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

本院竹北簡易庭113年度竹北簡字第21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於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

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

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

加；此於簡易事件第二審訴訟程序亦有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第436條之1第

3項定有明文。又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下之不同請求項目

間，在原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範圍內，請求金額之流用，尚

非法所不許。上訴人於第二審主張「上訴人於一審本請求精

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5萬元，然因考量檢測漏水原因費

用1萬2千元亦為可請求之範圍，故二審除10萬元植牙費用

外，擬改為請求1萬2千元之檢測費用與3萬8千元之精神慰撫

金，於不變動請求總額前提下，僅變更細項」（本院卷第24

頁）。經核上訴人就前開請求金額項目及事實所為補充及更

正，係就原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下增列請求項目，及就不

同請求項目間，在原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範圍內，為請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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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之流用，核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更正事實及法律上陳述，

合於首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之上訴事實及法律依據，除與原審相同茲予引用

外，另補稱：

㈠、被上訴人委由房仲處理出租門牌號碼新竹縣○○鄉○○○街

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事宜，上訴人等業已向房仲表示

為合租，且房仲於另案證稱帶看時帶上訴人與訴外人陳子龍

兩人一起看屋，簽約時亦由陳子龍與上訴人一起到場簽約，

簽約時被上訴人亦在場，已知實際上將會共同使用、居住於

出租房屋內。代理人即房仲既已知為合租且要求為簽約方便

起見以一人為「代表」即可，則可知房仲已知兩人為合租關

係，且其要求合租之一人為代表簽約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

103條規定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被上訴人既委任代理人，

難以不知情為由推諉，稱契約締結之當事人不包含上訴人。

上訴人與訴外人陳子龍皆為法律素人，聽從房仲之語，難以

知悉於合租情況應兩人共同顯名以保自身權益，更不知存證

信函究竟要以誰為名義發出，難以此率然認定上訴人即非承

租人之一。依契約附保護第三人效力理論，上訴人仍為契約

保護效力所及，得獨立提起訴訟，民法第424條、第433條可

見對於承租人之同居人之保護，同居人此一身分，於民法租

賃篇章中應為實務見解中所述「就契約履行具有緊密、特殊

的利害關係」之人，實應為契約附保護第三人效力理論之保

護對象所及，故於本件租賃關係亦應有契約附保護第三人效

力理論之適用。

㈡、被上訴人租屋廣告上確已載明1月可以住，且租約亦明訂自0

00年0月0日生效，故被上訴人應依約於112年1月前將系爭房

屋全部修繕完畢，至得以使用之程度。被上訴人依上開規

定，應將系爭房屋內無論是1樓、2樓浴室，均保持合於約定

使用、收益狀態，上訴人得以自由選擇使用系爭房屋內所有

空間，而非要求上訴人不能使用2樓浴室，況且系爭房屋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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廁所並無淋浴設施，僅有馬桶、洗手台，上訴人只能在2樓

浴室洗澡。系爭房屋之2樓浴室，因排水孔下水緩慢，使用

時經常產生積水情形，上訴人於112年1月2日即曾向屋主(即

被上訴人)反應，並傳訊息予仲介請求修繕，惟遲未修繕完

成，導致112年1月23日上訴人於使用完系爭房屋二樓浴室

後，因積水而滑倒，造成門牙斷裂。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

第2項、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第423條規定，向被上

訴人請求植牙費用10萬元及慰撫金38,000元。因系爭房屋浴

室內有積水、漏水狀況，而須進行檢測確認，以利後續進行

修繕，此檢測費用為修繕之必要費用，陳子龍為此支出檢測

費12,000元，依民法第430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償還，陳子龍

並將此債權讓與上訴人，上訴人為此請求被上訴人償還檢測

費用12,000元。

㈢、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萬元，及自民國（下同）113年3月

15日起至給付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⒊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二、被上訴人主張之事實及法律依據，除與原審相同茲予引用

外，另補稱：　　　　

㈠、被上訴人否認系爭房屋為上訴人與陳子龍合租，上訴人亦為

系爭租約之承租人。系爭房屋承租人明確記載陳子龍，上訴

人一家為尋覓居所前來看屋及承租，由身為家長之陳子龍承

租即可，怎可能出現上訴人所稱身為太太者，併同簽訂租約

之情。基於債權債務相對性原則，債權人以外之人自無基於

契約關係，對債務人或其他第三人請求履行債務之餘地，上

訴人所引附保護第三人契約理論，核與債之相對性有違，被

上訴人招租時即就房屋需進行整修等租屋資訊詳為揭露，且

被上訴人與承租人陳子龍所簽訂之租約，明載租期始日為11

2年1月1日，陳子龍前來承租時，系爭房屋因待整修，被上

訴人言明需於整修後方能入住，因此租期約定始日1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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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表示因為他們房子賣掉，很急著找

房子，希望先行入住，縱然被上訴人不斷表明系爭房屋裡面

目前很亂、很髒，待整修後再入住，陳子龍仍堅持沒有關

係，之會自行清潔、打掃，並要求提前入住，陳子龍及上訴

人對於系爭房屋整修之屋況，均知之甚詳，卻仍堅持不待整

修即要入住系爭房屋，並使用未為修繕之相關屋內設施，其

對於入住待為整修環境有致生危險之可能，顯然早有預見，

系爭房屋內有四處衛浴間，即1樓1間、2樓2間、3樓1間，縱

然上訴人所指2樓一間衛浴間漏水，但上訴人仍有3間衛浴間

可充分使用，何以上訴人卻故為使用?上訴人雖稱112年1月2

3日在2樓浴室因系爭房屋滲漏水導致滑倒摔斷門牙，果有此

事，陳子龍或上訴人理應於仲介人員温翔麟112年1、2月

間，就系爭房屋進行維修時，向温翔麟提出此事，然不論是

陳子龍或上訴人均未言及。觀諸其提出之診斷證明書記載

「牙齒斷裂」，乃112年9月12日上訴人應診方由診所開立，

距上訴人所稱事故發生之112年1月23日起算，竟延8個月之

久後始就醫。關於陳子龍對於被上訴人是否有12,000元檢測

費用債權，於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905號民事案件裁判理

由中已否准陳子龍對於被上訴人此筆檢測費用債權，縱上訴

人稱自陳子龍處受讓此筆檢測費用債權，然讓與人陳子龍既

對於被上訴人無此債權，被上訴人又何有受讓之標的可言。

㈡、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債權債務之主體，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為準，契約成立生

　　效後，因契約所生之債權債務關係即存在於該締約之當事人

　　間。而締約之當事人為何人，應以締約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

　　切證據資料作為判斷之標準。又所謂隱名代理，係代理人為

　　法律行為時，雖未以本人名義或明示以本人名義為之，惟實

　　際上有代理本人之意思，且此項意思為相對人所明知或可得

　　而知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38號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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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意旨參照)。次按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

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責任。而租賃契

約，係以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

付租金而成立。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就系爭房屋有租賃關係存

在，既為上訴人所否認，則被上訴人即應就兩造曾約定，被

上訴人以系爭房屋租與上訴人使用收益，上訴人支付租金之

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405號民事判

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其與陳子龍同為系爭租賃契約承租人，被上訴人

否認。經查，被上訴人就其所有之系爭房屋，係與陳子龍於

111年12月17日簽訂租約，雙方約定每月租金18,000元，約

定租期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3年1月1日止；嗣被上訴人與陳

子龍於112年3月23日在新竹縣湖口鄉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

調解書調解成立內容記載：「對造人（即陳子龍）願意於11

2年4月30日搬離新竹縣○○鄉○○○街0號租屋處，並繳交1

12年4月30日依實際自來水費繳費單及電費繳費單，經聲請

人（即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10日驗屋完成後，立即退還二

個月押金參萬陸仟元予對造人收迄，不另製據」等語，該調

解書並經本院112年度核字第874號事件核定在案等情，經本

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701號事件卷宗查明，

並有上開房屋租賃契約、新竹縣○○鄉○○○○○000○○

○○○00號調解書等件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112年度竹北

簡字第701號卷第17-27頁、本院卷第101-109頁）。兩造亦

不爭執。次查，前開房屋租賃契約及調解書，其上均僅有陳

子龍分別於「承租人」欄位、「對造人」欄位簽名或用印，

未見上訴人之簽名或用印，或有表明上訴人亦為承租人之內

容。依112年3月20日陳子龍寄予被上訴人之存證信函內容以

觀，陳子龍係以系爭房屋承租人之身份，對出租人即被上訴

人主張租賃相關權益，並提及「因出租人的惡意隱瞞房屋會

漏水和淹水，又不肯讓承租者依法解約，致使承租者的太太

（指本件上訴人）於民國112年1月23日因淹水跌倒撞斷1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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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牙」（見原審卷第25-27頁），並未提及上訴人亦為共同

承租人。上訴人雖稱：「簽約時係仲介温先生表示上訴人與

陳子龍係夫妻，由陳子龍出名簽約即可，租約承租人始僅由

陳子龍簽名，被上訴人代理人即房仲已知為合租，要求為簽

約方便起見以一人為代表即可，已知兩人為合租關係，且其

要求合租之一人為代表簽約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

力」，然被上訴人否認；再查，温翔麟於本院112年度竹北

簡字第701號中證稱：(被告當時來看房子時，有無跟你提到

是被告三人合租房屋?)他有提到是跟陳子龍的弟弟合租。

（陳子龍作為承租人，為何剛剛提到的合租的人沒有一併在

租約顯示出來？）因為陳子龍說他跟他弟弟一起合租，我們

想說是親兄弟，就沒有填寫這部分，因為他是跟他弟弟收錢

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44-148頁)。是以依證人温翔麟所述，

亦難認上訴人為合租人；此外，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以

實其說，上訴人主張其亦為系爭房屋承租人云云，不足為

憑。

㈢、按因契約關係而發生之請求權，應以締約之當事人為其債權

債務之主體（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472號判決要旨參

照）。次按因承租人之同居人或因承租人允許為租賃物之使

用、收益之第三人應負責之事由，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

承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租賃物為房屋或其他供居住之處所

者，如有瑕疵，危及承租人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健康時，承

租人雖於訂約時已知其瑕疵，或已拋棄其終止契約之權利，

仍得終止契約。民法第433條、第424條定有明文。惟上開法

條均未規定「同居人可依租賃契約關係向出租人請求損害賠

償」。上訴人雖主張依租賃契約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上訴人賠償其因在系爭房屋2樓浴室（下稱系爭浴室）

淹水滑倒摔斷門牙所需支出之植牙費10萬元及精神慰撫金3

萬8千元云云；然上訴人既非系爭房屋之承租人，上訴人即

無從以租賃契約法律關係，為其向被上訴人主張權利之依

據。又上訴人主張其雖非系爭建物租約之當事人，應為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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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保護第三人效力理論之保護對象所及，然而民法第433

條、第424條均未規定「同居人可依租賃契約關係向出租人

請求損害賠償」，且被上訴人並無對上訴人構成債務不履

行，詳如後述，是以本件上訴人依租賃契約債務不履行法律

關係、契約附保護第三人效力理論，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植牙

費10萬元及精神慰撫金3萬8千元，於法無據。

㈣、按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給付，因可歸責於其之事

由，致給付內容不符債務本旨，而造成債權人之損害所應負

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7條規定參照）。不

完全給付責任之成立，除以有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為要

件，其損害發生與給付不完全間，依損害賠償之債之共通成

立要件，須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4

99號民事判決意旨旨照）。次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

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及此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

成立要件。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無此行為，雖必不發生

此損害；有此行為，通常即足發生此種損害，是為有因果關

係。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害者，即無因果關係(最

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271號民事判決意旨旨參照)。又按

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及二

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

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且主張損害賠償請求權之

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對於其成立要件應負

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5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

照）。上訴人就其主張因系爭浴室淹水導致其滑倒摔斷門牙

之事實，被上訴人就此應負賠償責任之原因，以及損害發生

與責任原因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等事項，應負舉證責任。　

㈤、上訴人主張於112年1月23日，因系爭浴室淹水導致其滑倒摔

斷門牙，提出診斷證明書為證，被上訴人否認。經查，前開

診斷明書於病名欄僅記載「牙齒斷裂、殘根」（見原審卷第

15頁），並未載明斷裂之原因及時間；再者，該診斷證明書

乃上訴人於112年9月12日應診方由診所開立，則據其主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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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發生之日即112年1月23日起算，已經過約8個月之久，該

期間亦有可能發生其他事故導致上訴人門牙斷裂。是以該診

斷證明書至多僅能證明上訴人確有牙齒斷裂之損害，而無從

證明「其原因確實為上訴人於112年1月23日在系爭浴室內，

因其所稱地板淹水滑倒所致」。次查，上訴人自承其於112

年2月間與被上訴人見面時，並未向被上訴人提及前開摔斷

牙齒之事，因為不知道可以向房東求償，3月才發存證信函

告知他們等語（見原審卷第79頁），惟上訴人於112年1月2

日發現系爭浴室有淹水後，隨即傳送訊息聯絡被上訴人請求

進行修繕（見原審卷第78頁），上訴人於事發當時縱或未立

即就醫，然仍可錄影、拍照存證，傳送予被上訴人，上訴人

竟未為之，有違常情；再查，衡諸常情牙齒斷裂對日常生

活、飲食應會造成不便，且牙齒實際損傷情形、處置方式等

仍應儘速就醫，以免延誤治療時機，112年1月23日為農曆春

節大年初二，縱或春節年假期間無牙科門診，然仍可於春節

年假過後立即就診，上訴人竟延宕8個月之久始就醫，且於1

12年3月20日陳子龍始寄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稱「承租者的

太太於112年1月23日因淹水跌倒撞斷1支門牙」，亦有違常

情。則上訴人是否確於112年1月23日，在系爭浴室內因該處

積水滑倒而摔斷門牙，顯有疑義，尚難逕認上訴人所主張之

損害與系爭浴室之積水間，有因果關係存在，上訴人請求被

上訴人賠償其所受之損害，為無理由。

㈥、又查，上訴人並不否認其於112年1月2日發現系爭浴室積水

而向被上訴人反應後，被上訴人即於該月份請修漏人員謝先

生進行修繕，而謝先生亦確有於該月份，至系爭浴室查看多

次等情（見原審卷第78頁），參以當時已接近農曆過年，許

多行業於年底業務均甚繁忙，且抓漏及修漏工程，經常需花

費相當之時間始能完成，被上訴人辯稱謝先生當時經其通知

進行修漏工程後，尚需為規劃，非立即可為修漏行為乙節，

尚非無憑。復參酌系爭房屋連同系爭浴室，共有3間浴室，

此為兩造所不否認（見原審卷第78頁），上訴人於本院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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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竹北簡字第701號案件中亦稱：(房屋共有幾間廁所？)1

樓1間、2樓2間、3樓1間，但只有3樓的廁所勉強可以用（見

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701號卷第209頁)。則上訴人當時並

非僅有系爭浴室可供盥洗，仍可選擇至其他浴室使用，準

此，即難認被上訴人於經上訴人通知系爭浴室積水後，負有

急迫而需立即修繕完成該漏水之義務存在。就上訴人於112

年1月23日在系爭浴室滑倒受傷乙事，仍難認被上訴人有未

盡其承租人修繕義務之責任原因，並未對上訴人構成債務不

履行。綜上，上訴人據此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植牙費10萬元

及精神慰撫金3萬8千元，為無理由。

㈦、按債權讓與契約，係以移轉特定債權為其標的，債權存在為

債權讓與契約之效力要件（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 1049

號 民事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雖主張陳子龍將房屋檢測

費12,000元債權讓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該檢測費

（見本院卷第220頁）；然查，陳子龍於本院112年度竹北簡

字第905號民事損害賠償等事件，主張其因系爭房屋於承租

期間有滲漏水之情況而支出房屋檢測費12,000元，請求被上

訴人賠償該費用，經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905號民事判決

駁回確定在案，兩造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60頁），並經

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案件卷宗查明。陳子龍對被上訴人既無

前開檢測費債權存在，陳子龍與上訴人間債權讓與不生效

力，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房屋檢測費12,000元，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㈧、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227條

之1、第195條第1項、第423條、第430條規定、債權讓與等

法律關係，向被上訴人請求植牙費用10萬元、慰撫金38,000

元、檢測費12,000元，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

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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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聲請傳喚證人陳子龍，因陳子龍已於本院112年度竹北簡

字第701號、112年度竹北簡字第905號民事事件陳述在卷，

經本院院依職權調閲前開案卷查明，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而

無必要，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

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　 法　官　蔡孟芳

　　　　　　　　　　　　　　　　法　官　楊明箴

 　　　　　　　　　　　　　　　 法　官　林麗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高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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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18號
上  訴  人  吳怡伶  
訴訟代理人  陳湘如律師
被上訴人    陳秀娘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複代理人    葉文海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本院竹北簡易庭113年度竹北簡字第21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於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此於簡易事件第二審訴訟程序亦有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第436條之1第3項定有明文。又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下之不同請求項目間，在原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範圍內，請求金額之流用，尚非法所不許。上訴人於第二審主張「上訴人於一審本請求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5萬元，然因考量檢測漏水原因費用1萬2千元亦為可請求之範圍，故二審除10萬元植牙費用外，擬改為請求1萬2千元之檢測費用與3萬8千元之精神慰撫金，於不變動請求總額前提下，僅變更細項」（本院卷第24頁）。經核上訴人就前開請求金額項目及事實所為補充及更正，係就原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下增列請求項目，及就不同請求項目間，在原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範圍內，為請求金額之流用，核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更正事實及法律上陳述，合於首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之上訴事實及法律依據，除與原審相同茲予引用外，另補稱：
㈠、被上訴人委由房仲處理出租門牌號碼新竹縣○○鄉○○○街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事宜，上訴人等業已向房仲表示為合租，且房仲於另案證稱帶看時帶上訴人與訴外人陳子龍兩人一起看屋，簽約時亦由陳子龍與上訴人一起到場簽約，簽約時被上訴人亦在場，已知實際上將會共同使用、居住於出租房屋內。代理人即房仲既已知為合租且要求為簽約方便起見以一人為「代表」即可，則可知房仲已知兩人為合租關係，且其要求合租之一人為代表簽約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103條規定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被上訴人既委任代理人，難以不知情為由推諉，稱契約締結之當事人不包含上訴人。上訴人與訴外人陳子龍皆為法律素人，聽從房仲之語，難以知悉於合租情況應兩人共同顯名以保自身權益，更不知存證信函究竟要以誰為名義發出，難以此率然認定上訴人即非承租人之一。依契約附保護第三人效力理論，上訴人仍為契約保護效力所及，得獨立提起訴訟，民法第424條、第433條可見對於承租人之同居人之保護，同居人此一身分，於民法租賃篇章中應為實務見解中所述「就契約履行具有緊密、特殊的利害關係」之人，實應為契約附保護第三人效力理論之保護對象所及，故於本件租賃關係亦應有契約附保護第三人效力理論之適用。
㈡、被上訴人租屋廣告上確已載明1月可以住，且租約亦明訂自000年0月0日生效，故被上訴人應依約於112年1月前將系爭房屋全部修繕完畢，至得以使用之程度。被上訴人依上開規定，應將系爭房屋內無論是1樓、2樓浴室，均保持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上訴人得以自由選擇使用系爭房屋內所有空間，而非要求上訴人不能使用2樓浴室，況且系爭房屋1樓廁所並無淋浴設施，僅有馬桶、洗手台，上訴人只能在2樓浴室洗澡。系爭房屋之2樓浴室，因排水孔下水緩慢，使用時經常產生積水情形，上訴人於112年1月2日即曾向屋主(即被上訴人)反應，並傳訊息予仲介請求修繕，惟遲未修繕完成，導致112年1月23日上訴人於使用完系爭房屋二樓浴室後，因積水而滑倒，造成門牙斷裂。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第423條規定，向被上訴人請求植牙費用10萬元及慰撫金38,000元。因系爭房屋浴室內有積水、漏水狀況，而須進行檢測確認，以利後續進行修繕，此檢測費用為修繕之必要費用，陳子龍為此支出檢測費12,000元，依民法第430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償還，陳子龍並將此債權讓與上訴人，上訴人為此請求被上訴人償還檢測費用12,000元。
㈢、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萬元，及自民國（下同）113年3月15日起至給付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⒊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二、被上訴人主張之事實及法律依據，除與原審相同茲予引用外，另補稱：　　　　
㈠、被上訴人否認系爭房屋為上訴人與陳子龍合租，上訴人亦為系爭租約之承租人。系爭房屋承租人明確記載陳子龍，上訴人一家為尋覓居所前來看屋及承租，由身為家長之陳子龍承租即可，怎可能出現上訴人所稱身為太太者，併同簽訂租約之情。基於債權債務相對性原則，債權人以外之人自無基於契約關係，對債務人或其他第三人請求履行債務之餘地，上訴人所引附保護第三人契約理論，核與債之相對性有違，被上訴人招租時即就房屋需進行整修等租屋資訊詳為揭露，且被上訴人與承租人陳子龍所簽訂之租約，明載租期始日為112年1月1日，陳子龍前來承租時，系爭房屋因待整修，被上訴人言明需於整修後方能入住，因此租期約定始日112年1月1日，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表示因為他們房子賣掉，很急著找房子，希望先行入住，縱然被上訴人不斷表明系爭房屋裡面目前很亂、很髒，待整修後再入住，陳子龍仍堅持沒有關係，之會自行清潔、打掃，並要求提前入住，陳子龍及上訴人對於系爭房屋整修之屋況，均知之甚詳，卻仍堅持不待整修即要入住系爭房屋，並使用未為修繕之相關屋內設施，其對於入住待為整修環境有致生危險之可能，顯然早有預見，系爭房屋內有四處衛浴間，即1樓1間、2樓2間、3樓1間，縱然上訴人所指2樓一間衛浴間漏水，但上訴人仍有3間衛浴間可充分使用，何以上訴人卻故為使用?上訴人雖稱112年1月23日在2樓浴室因系爭房屋滲漏水導致滑倒摔斷門牙，果有此事，陳子龍或上訴人理應於仲介人員温翔麟112年1、2月間，就系爭房屋進行維修時，向温翔麟提出此事，然不論是陳子龍或上訴人均未言及。觀諸其提出之診斷證明書記載「牙齒斷裂」，乃112年9月12日上訴人應診方由診所開立，距上訴人所稱事故發生之112年1月23日起算，竟延8個月之久後始就醫。關於陳子龍對於被上訴人是否有12,000元檢測費用債權，於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905號民事案件裁判理由中已否准陳子龍對於被上訴人此筆檢測費用債權，縱上訴人稱自陳子龍處受讓此筆檢測費用債權，然讓與人陳子龍既對於被上訴人無此債權，被上訴人又何有受讓之標的可言。
㈡、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債權債務之主體，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為準，契約成立生
　　效後，因契約所生之債權債務關係即存在於該締約之當事人
　　間。而締約之當事人為何人，應以締約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
　　切證據資料作為判斷之標準。又所謂隱名代理，係代理人為
　　法律行為時，雖未以本人名義或明示以本人名義為之，惟實
　　際上有代理本人之意思，且此項意思為相對人所明知或可得
　　而知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3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責任。而租賃契約，係以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而成立。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就系爭房屋有租賃關係存在，既為上訴人所否認，則被上訴人即應就兩造曾約定，被上訴人以系爭房屋租與上訴人使用收益，上訴人支付租金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40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其與陳子龍同為系爭租賃契約承租人，被上訴人否認。經查，被上訴人就其所有之系爭房屋，係與陳子龍於111年12月17日簽訂租約，雙方約定每月租金18,000元，約定租期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3年1月1日止；嗣被上訴人與陳子龍於112年3月23日在新竹縣湖口鄉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調解書調解成立內容記載：「對造人（即陳子龍）願意於112年4月30日搬離新竹縣○○鄉○○○街0號租屋處，並繳交112年4月30日依實際自來水費繳費單及電費繳費單，經聲請人（即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10日驗屋完成後，立即退還二個月押金參萬陸仟元予對造人收迄，不另製據」等語，該調解書並經本院112年度核字第874號事件核定在案等情，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701號事件卷宗查明，並有上開房屋租賃契約、新竹縣○○鄉○○○○○000○○○○○00號調解書等件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701號卷第17-27頁、本院卷第101-109頁）。兩造亦不爭執。次查，前開房屋租賃契約及調解書，其上均僅有陳子龍分別於「承租人」欄位、「對造人」欄位簽名或用印，未見上訴人之簽名或用印，或有表明上訴人亦為承租人之內容。依112年3月20日陳子龍寄予被上訴人之存證信函內容以觀，陳子龍係以系爭房屋承租人之身份，對出租人即被上訴人主張租賃相關權益，並提及「因出租人的惡意隱瞞房屋會漏水和淹水，又不肯讓承租者依法解約，致使承租者的太太（指本件上訴人）於民國112年1月23日因淹水跌倒撞斷1支門牙」（見原審卷第25-27頁），並未提及上訴人亦為共同承租人。上訴人雖稱：「簽約時係仲介温先生表示上訴人與陳子龍係夫妻，由陳子龍出名簽約即可，租約承租人始僅由陳子龍簽名，被上訴人代理人即房仲已知為合租，要求為簽約方便起見以一人為代表即可，已知兩人為合租關係，且其要求合租之一人為代表簽約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然被上訴人否認；再查，温翔麟於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701號中證稱：(被告當時來看房子時，有無跟你提到是被告三人合租房屋?)他有提到是跟陳子龍的弟弟合租。（陳子龍作為承租人，為何剛剛提到的合租的人沒有一併在租約顯示出來？）因為陳子龍說他跟他弟弟一起合租，我們想說是親兄弟，就沒有填寫這部分，因為他是跟他弟弟收錢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44-148頁)。是以依證人温翔麟所述，亦難認上訴人為合租人；此外，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上訴人主張其亦為系爭房屋承租人云云，不足為憑。
㈢、按因契約關係而發生之請求權，應以締約之當事人為其債權債務之主體（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472號判決要旨參照）。次按因承租人之同居人或因承租人允許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之第三人應負責之事由，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承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租賃物為房屋或其他供居住之處所者，如有瑕疵，危及承租人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健康時，承租人雖於訂約時已知其瑕疵，或已拋棄其終止契約之權利，仍得終止契約。民法第433條、第424條定有明文。惟上開法條均未規定「同居人可依租賃契約關係向出租人請求損害賠償」。上訴人雖主張依租賃契約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因在系爭房屋2樓浴室（下稱系爭浴室）淹水滑倒摔斷門牙所需支出之植牙費10萬元及精神慰撫金3萬8千元云云；然上訴人既非系爭房屋之承租人，上訴人即無從以租賃契約法律關係，為其向被上訴人主張權利之依據。又上訴人主張其雖非系爭建物租約之當事人，應為契約附保護第三人效力理論之保護對象所及，然而民法第433條、第424條均未規定「同居人可依租賃契約關係向出租人請求損害賠償」，且被上訴人並無對上訴人構成債務不履行，詳如後述，是以本件上訴人依租賃契約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契約附保護第三人效力理論，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植牙費10萬元及精神慰撫金3萬8千元，於法無據。
㈣、按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給付，因可歸責於其之事由，致給付內容不符債務本旨，而造成債權人之損害所應負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7條規定參照）。不完全給付責任之成立，除以有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為要件，其損害發生與給付不完全間，依損害賠償之債之共通成立要件，須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499號民事判決意旨旨照）。次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及此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無此行為，雖必不發生此損害；有此行為，通常即足發生此種損害，是為有因果關係。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害者，即無因果關係(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271號民事判決意旨旨參照)。又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及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且主張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對於其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5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就其主張因系爭浴室淹水導致其滑倒摔斷門牙之事實，被上訴人就此應負賠償責任之原因，以及損害發生與責任原因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等事項，應負舉證責任。　
㈤、上訴人主張於112年1月23日，因系爭浴室淹水導致其滑倒摔斷門牙，提出診斷證明書為證，被上訴人否認。經查，前開診斷明書於病名欄僅記載「牙齒斷裂、殘根」（見原審卷第15頁），並未載明斷裂之原因及時間；再者，該診斷證明書乃上訴人於112年9月12日應診方由診所開立，則據其主張事故發生之日即112年1月23日起算，已經過約8個月之久，該期間亦有可能發生其他事故導致上訴人門牙斷裂。是以該診斷證明書至多僅能證明上訴人確有牙齒斷裂之損害，而無從證明「其原因確實為上訴人於112年1月23日在系爭浴室內，因其所稱地板淹水滑倒所致」。次查，上訴人自承其於112年2月間與被上訴人見面時，並未向被上訴人提及前開摔斷牙齒之事，因為不知道可以向房東求償，3月才發存證信函告知他們等語（見原審卷第79頁），惟上訴人於112年1月2日發現系爭浴室有淹水後，隨即傳送訊息聯絡被上訴人請求進行修繕（見原審卷第78頁），上訴人於事發當時縱或未立即就醫，然仍可錄影、拍照存證，傳送予被上訴人，上訴人竟未為之，有違常情；再查，衡諸常情牙齒斷裂對日常生活、飲食應會造成不便，且牙齒實際損傷情形、處置方式等仍應儘速就醫，以免延誤治療時機，112年1月23日為農曆春節大年初二，縱或春節年假期間無牙科門診，然仍可於春節年假過後立即就診，上訴人竟延宕8個月之久始就醫，且於112年3月20日陳子龍始寄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稱「承租者的太太於112年1月23日因淹水跌倒撞斷1支門牙」，亦有違常情。則上訴人是否確於112年1月23日，在系爭浴室內因該處積水滑倒而摔斷門牙，顯有疑義，尚難逕認上訴人所主張之損害與系爭浴室之積水間，有因果關係存在，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所受之損害，為無理由。
㈥、又查，上訴人並不否認其於112年1月2日發現系爭浴室積水而向被上訴人反應後，被上訴人即於該月份請修漏人員謝先生進行修繕，而謝先生亦確有於該月份，至系爭浴室查看多次等情（見原審卷第78頁），參以當時已接近農曆過年，許多行業於年底業務均甚繁忙，且抓漏及修漏工程，經常需花費相當之時間始能完成，被上訴人辯稱謝先生當時經其通知進行修漏工程後，尚需為規劃，非立即可為修漏行為乙節，尚非無憑。復參酌系爭房屋連同系爭浴室，共有3間浴室，此為兩造所不否認（見原審卷第78頁），上訴人於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701號案件中亦稱：(房屋共有幾間廁所？)1樓1間、2樓2間、3樓1間，但只有3樓的廁所勉強可以用（見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701號卷第209頁)。則上訴人當時並非僅有系爭浴室可供盥洗，仍可選擇至其他浴室使用，準此，即難認被上訴人於經上訴人通知系爭浴室積水後，負有急迫而需立即修繕完成該漏水之義務存在。就上訴人於112年1月23日在系爭浴室滑倒受傷乙事，仍難認被上訴人有未盡其承租人修繕義務之責任原因，並未對上訴人構成債務不履行。綜上，上訴人據此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植牙費10萬元及精神慰撫金3萬8千元，為無理由。
㈦、按債權讓與契約，係以移轉特定債權為其標的，債權存在為債權讓與契約之效力要件（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 1049 號 民事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雖主張陳子龍將房屋檢測費12,000元債權讓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該檢測費（見本院卷第220頁）；然查，陳子龍於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905號民事損害賠償等事件，主張其因系爭房屋於承租期間有滲漏水之情況而支出房屋檢測費12,000元，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該費用，經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905號民事判決駁回確定在案，兩造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60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案件卷宗查明。陳子龍對被上訴人既無前開檢測費債權存在，陳子龍與上訴人間債權讓與不生效力，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房屋檢測費12,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㈧、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第423條、第430條規定、債權讓與等法律關係，向被上訴人請求植牙費用10萬元、慰撫金38,000元、檢測費12,000元，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上訴人聲請傳喚證人陳子龍，因陳子龍已於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701號、112年度竹北簡字第905號民事事件陳述在卷，經本院院依職權調閲前開案卷查明，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而無必要，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　 法　官　蔡孟芳
　　　　　　　　　　　　　　　　法　官　楊明箴
 　　　　　　　　　　　　　　　 法　官　林麗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高嘉彤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18號
上  訴  人  吳怡伶  
訴訟代理人  陳湘如律師
被上訴人    陳秀娘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複代理人    葉文海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
本院竹北簡易庭113年度竹北簡字第21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於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
    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
    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
    加；此於簡易事件第二審訴訟程序亦有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第436條之1第
    3項定有明文。又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下之不同請求項目
    間，在原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範圍內，請求金額之流用，尚
    非法所不許。上訴人於第二審主張「上訴人於一審本請求精
    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5萬元，然因考量檢測漏水原因費
    用1萬2千元亦為可請求之範圍，故二審除10萬元植牙費用外
    ，擬改為請求1萬2千元之檢測費用與3萬8千元之精神慰撫金
    ，於不變動請求總額前提下，僅變更細項」（本院卷第24頁
    ）。經核上訴人就前開請求金額項目及事實所為補充及更正
    ，係就原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下增列請求項目，及就不同
    請求項目間，在原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範圍內，為請求金額
    之流用，核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更正事實及法律上陳述，合
    於首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之上訴事實及法律依據，除與原審相同茲予引用
    外，另補稱：
㈠、被上訴人委由房仲處理出租門牌號碼新竹縣○○鄉○○○街0號房
    屋（下稱系爭房屋）事宜，上訴人等業已向房仲表示為合租
    ，且房仲於另案證稱帶看時帶上訴人與訴外人陳子龍兩人一
    起看屋，簽約時亦由陳子龍與上訴人一起到場簽約，簽約時
    被上訴人亦在場，已知實際上將會共同使用、居住於出租房
    屋內。代理人即房仲既已知為合租且要求為簽約方便起見以
    一人為「代表」即可，則可知房仲已知兩人為合租關係，且
    其要求合租之一人為代表簽約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103條
    規定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被上訴人既委任代理人，難以不
    知情為由推諉，稱契約締結之當事人不包含上訴人。上訴人
    與訴外人陳子龍皆為法律素人，聽從房仲之語，難以知悉於
    合租情況應兩人共同顯名以保自身權益，更不知存證信函究
    竟要以誰為名義發出，難以此率然認定上訴人即非承租人之
    一。依契約附保護第三人效力理論，上訴人仍為契約保護效
    力所及，得獨立提起訴訟，民法第424條、第433條可見對於
    承租人之同居人之保護，同居人此一身分，於民法租賃篇章
    中應為實務見解中所述「就契約履行具有緊密、特殊的利害
    關係」之人，實應為契約附保護第三人效力理論之保護對象
    所及，故於本件租賃關係亦應有契約附保護第三人效力理論
    之適用。
㈡、被上訴人租屋廣告上確已載明1月可以住，且租約亦明訂自00
    0年0月0日生效，故被上訴人應依約於112年1月前將系爭房
    屋全部修繕完畢，至得以使用之程度。被上訴人依上開規定
    ，應將系爭房屋內無論是1樓、2樓浴室，均保持合於約定使
    用、收益狀態，上訴人得以自由選擇使用系爭房屋內所有空
    間，而非要求上訴人不能使用2樓浴室，況且系爭房屋1樓廁
    所並無淋浴設施，僅有馬桶、洗手台，上訴人只能在2樓浴
    室洗澡。系爭房屋之2樓浴室，因排水孔下水緩慢，使用時
    經常產生積水情形，上訴人於112年1月2日即曾向屋主(即被
    上訴人)反應，並傳訊息予仲介請求修繕，惟遲未修繕完成
    ，導致112年1月23日上訴人於使用完系爭房屋二樓浴室後，
    因積水而滑倒，造成門牙斷裂。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
    項、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第423條規定，向被上訴
    人請求植牙費用10萬元及慰撫金38,000元。因系爭房屋浴室
    內有積水、漏水狀況，而須進行檢測確認，以利後續進行修
    繕，此檢測費用為修繕之必要費用，陳子龍為此支出檢測費
    12,000元，依民法第430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償還，陳子龍並
    將此債權讓與上訴人，上訴人為此請求被上訴人償還檢測費
    用12,000元。
㈢、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萬元，及自民國（下同）113年3月1
    5日起至給付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⒊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二、被上訴人主張之事實及法律依據，除與原審相同茲予引用外
    ，另補稱：　　　　
㈠、被上訴人否認系爭房屋為上訴人與陳子龍合租，上訴人亦為
    系爭租約之承租人。系爭房屋承租人明確記載陳子龍，上訴
    人一家為尋覓居所前來看屋及承租，由身為家長之陳子龍承
    租即可，怎可能出現上訴人所稱身為太太者，併同簽訂租約
    之情。基於債權債務相對性原則，債權人以外之人自無基於
    契約關係，對債務人或其他第三人請求履行債務之餘地，上
    訴人所引附保護第三人契約理論，核與債之相對性有違，被
    上訴人招租時即就房屋需進行整修等租屋資訊詳為揭露，且
    被上訴人與承租人陳子龍所簽訂之租約，明載租期始日為11
    2年1月1日，陳子龍前來承租時，系爭房屋因待整修，被上
    訴人言明需於整修後方能入住，因此租期約定始日112年1月
    1日，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表示因為他們房子賣掉，很急著找
    房子，希望先行入住，縱然被上訴人不斷表明系爭房屋裡面
    目前很亂、很髒，待整修後再入住，陳子龍仍堅持沒有關係
    ，之會自行清潔、打掃，並要求提前入住，陳子龍及上訴人
    對於系爭房屋整修之屋況，均知之甚詳，卻仍堅持不待整修
    即要入住系爭房屋，並使用未為修繕之相關屋內設施，其對
    於入住待為整修環境有致生危險之可能，顯然早有預見，系
    爭房屋內有四處衛浴間，即1樓1間、2樓2間、3樓1間，縱然
    上訴人所指2樓一間衛浴間漏水，但上訴人仍有3間衛浴間可
    充分使用，何以上訴人卻故為使用?上訴人雖稱112年1月23
    日在2樓浴室因系爭房屋滲漏水導致滑倒摔斷門牙，果有此
    事，陳子龍或上訴人理應於仲介人員温翔麟112年1、2月間
    ，就系爭房屋進行維修時，向温翔麟提出此事，然不論是陳
    子龍或上訴人均未言及。觀諸其提出之診斷證明書記載「牙
    齒斷裂」，乃112年9月12日上訴人應診方由診所開立，距上
    訴人所稱事故發生之112年1月23日起算，竟延8個月之久後
    始就醫。關於陳子龍對於被上訴人是否有12,000元檢測費用
    債權，於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905號民事案件裁判理由中
    已否准陳子龍對於被上訴人此筆檢測費用債權，縱上訴人稱
    自陳子龍處受讓此筆檢測費用債權，然讓與人陳子龍既對於
    被上訴人無此債權，被上訴人又何有受讓之標的可言。
㈡、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債權債務之主體，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為準，契約成立生
　　效後，因契約所生之債權債務關係即存在於該締約之當事人
　　間。而締約之當事人為何人，應以締約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
　　切證據資料作為判斷之標準。又所謂隱名代理，係代理人為
　　法律行為時，雖未以本人名義或明示以本人名義為之，惟實
　　際上有代理本人之意思，且此項意思為相對人所明知或可得
　　而知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38號民事判
    決意旨參照)。次按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
    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責任。而租賃契約
    ，係以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
    租金而成立。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就系爭房屋有租賃關係存在
    ，既為上訴人所否認，則被上訴人即應就兩造曾約定，被上
    訴人以系爭房屋租與上訴人使用收益，上訴人支付租金之事
    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405號民事判決
    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其與陳子龍同為系爭租賃契約承租人，被上訴人
    否認。經查，被上訴人就其所有之系爭房屋，係與陳子龍於
    111年12月17日簽訂租約，雙方約定每月租金18,000元，約
    定租期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3年1月1日止；嗣被上訴人與陳
    子龍於112年3月23日在新竹縣湖口鄉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
    調解書調解成立內容記載：「對造人（即陳子龍）願意於11
    2年4月30日搬離新竹縣○○鄉○○○街0號租屋處，並繳交112年4
    月30日依實際自來水費繳費單及電費繳費單，經聲請人（即
    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10日驗屋完成後，立即退還二個月押
    金參萬陸仟元予對造人收迄，不另製據」等語，該調解書並
    經本院112年度核字第874號事件核定在案等情，經本院依職
    權調閱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701號事件卷宗查明，並有上
    開房屋租賃契約、新竹縣○○鄉○○○○○000○○○○○00號調解書等
    件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701號卷第17-2
    7頁、本院卷第101-109頁）。兩造亦不爭執。次查，前開房
    屋租賃契約及調解書，其上均僅有陳子龍分別於「承租人」
    欄位、「對造人」欄位簽名或用印，未見上訴人之簽名或用
    印，或有表明上訴人亦為承租人之內容。依112年3月20日陳
    子龍寄予被上訴人之存證信函內容以觀，陳子龍係以系爭房
    屋承租人之身份，對出租人即被上訴人主張租賃相關權益，
    並提及「因出租人的惡意隱瞞房屋會漏水和淹水，又不肯讓
    承租者依法解約，致使承租者的太太（指本件上訴人）於民
    國112年1月23日因淹水跌倒撞斷1支門牙」（見原審卷第25-
    27頁），並未提及上訴人亦為共同承租人。上訴人雖稱：「
    簽約時係仲介温先生表示上訴人與陳子龍係夫妻，由陳子龍
    出名簽約即可，租約承租人始僅由陳子龍簽名，被上訴人代
    理人即房仲已知為合租，要求為簽約方便起見以一人為代表
    即可，已知兩人為合租關係，且其要求合租之一人為代表簽
    約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然被上訴人否認；再
    查，温翔麟於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701號中證稱：(被告
    當時來看房子時，有無跟你提到是被告三人合租房屋?)他有
    提到是跟陳子龍的弟弟合租。（陳子龍作為承租人，為何剛
    剛提到的合租的人沒有一併在租約顯示出來？）因為陳子龍
    說他跟他弟弟一起合租，我們想說是親兄弟，就沒有填寫這
    部分，因為他是跟他弟弟收錢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44-148
    頁)。是以依證人温翔麟所述，亦難認上訴人為合租人；此
    外，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上訴人主張其亦為
    系爭房屋承租人云云，不足為憑。
㈢、按因契約關係而發生之請求權，應以締約之當事人為其債權
    債務之主體（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472號判決要旨參照
    ）。次按因承租人之同居人或因承租人允許為租賃物之使用
    、收益之第三人應負責之事由，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承
    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租賃物為房屋或其他供居住之處所者
    ，如有瑕疵，危及承租人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健康時，承租
    人雖於訂約時已知其瑕疵，或已拋棄其終止契約之權利，仍
    得終止契約。民法第433條、第424條定有明文。惟上開法條
    均未規定「同居人可依租賃契約關係向出租人請求損害賠償
    」。上訴人雖主張依租賃契約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
    被上訴人賠償其因在系爭房屋2樓浴室（下稱系爭浴室）淹
    水滑倒摔斷門牙所需支出之植牙費10萬元及精神慰撫金3萬8
    千元云云；然上訴人既非系爭房屋之承租人，上訴人即無從
    以租賃契約法律關係，為其向被上訴人主張權利之依據。又
    上訴人主張其雖非系爭建物租約之當事人，應為契約附保護
    第三人效力理論之保護對象所及，然而民法第433條、第424
    條均未規定「同居人可依租賃契約關係向出租人請求損害賠
    償」，且被上訴人並無對上訴人構成債務不履行，詳如後述
    ，是以本件上訴人依租賃契約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契約附
    保護第三人效力理論，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植牙費10萬元及精
    神慰撫金3萬8千元，於法無據。
㈣、按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給付，因可歸責於其之事
    由，致給付內容不符債務本旨，而造成債權人之損害所應負
    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7條規定參照）。不
    完全給付責任之成立，除以有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為要件
    ，其損害發生與給付不完全間，依損害賠償之債之共通成立
    要件，須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499
    號民事判決意旨旨照）。次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
    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及此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
    立要件。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無此行為，雖必不發生此
    損害；有此行為，通常即足發生此種損害，是為有因果關係
    。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害者，即無因果關係(最高
    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271號民事判決意旨旨參照)。又按損
    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及二者
    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即
    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且主張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
    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對於其成立要件應負舉證
    責任（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5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上訴人就其主張因系爭浴室淹水導致其滑倒摔斷門牙之事
    實，被上訴人就此應負賠償責任之原因，以及損害發生與責
    任原因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等事項，應負舉證責任。　
㈤、上訴人主張於112年1月23日，因系爭浴室淹水導致其滑倒摔
    斷門牙，提出診斷證明書為證，被上訴人否認。經查，前開
    診斷明書於病名欄僅記載「牙齒斷裂、殘根」（見原審卷第
    15頁），並未載明斷裂之原因及時間；再者，該診斷證明書
    乃上訴人於112年9月12日應診方由診所開立，則據其主張事
    故發生之日即112年1月23日起算，已經過約8個月之久，該
    期間亦有可能發生其他事故導致上訴人門牙斷裂。是以該診
    斷證明書至多僅能證明上訴人確有牙齒斷裂之損害，而無從
    證明「其原因確實為上訴人於112年1月23日在系爭浴室內，
    因其所稱地板淹水滑倒所致」。次查，上訴人自承其於112
    年2月間與被上訴人見面時，並未向被上訴人提及前開摔斷
    牙齒之事，因為不知道可以向房東求償，3月才發存證信函
    告知他們等語（見原審卷第79頁），惟上訴人於112年1月2
    日發現系爭浴室有淹水後，隨即傳送訊息聯絡被上訴人請求
    進行修繕（見原審卷第78頁），上訴人於事發當時縱或未立
    即就醫，然仍可錄影、拍照存證，傳送予被上訴人，上訴人
    竟未為之，有違常情；再查，衡諸常情牙齒斷裂對日常生活
    、飲食應會造成不便，且牙齒實際損傷情形、處置方式等仍
    應儘速就醫，以免延誤治療時機，112年1月23日為農曆春節
    大年初二，縱或春節年假期間無牙科門診，然仍可於春節年
    假過後立即就診，上訴人竟延宕8個月之久始就醫，且於112
    年3月20日陳子龍始寄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稱「承租者的太
    太於112年1月23日因淹水跌倒撞斷1支門牙」，亦有違常情
    。則上訴人是否確於112年1月23日，在系爭浴室內因該處積
    水滑倒而摔斷門牙，顯有疑義，尚難逕認上訴人所主張之損
    害與系爭浴室之積水間，有因果關係存在，上訴人請求被上
    訴人賠償其所受之損害，為無理由。
㈥、又查，上訴人並不否認其於112年1月2日發現系爭浴室積水而
    向被上訴人反應後，被上訴人即於該月份請修漏人員謝先生
    進行修繕，而謝先生亦確有於該月份，至系爭浴室查看多次
    等情（見原審卷第78頁），參以當時已接近農曆過年，許多
    行業於年底業務均甚繁忙，且抓漏及修漏工程，經常需花費
    相當之時間始能完成，被上訴人辯稱謝先生當時經其通知進
    行修漏工程後，尚需為規劃，非立即可為修漏行為乙節，尚
    非無憑。復參酌系爭房屋連同系爭浴室，共有3間浴室，此
    為兩造所不否認（見原審卷第78頁），上訴人於本院112年
    度竹北簡字第701號案件中亦稱：(房屋共有幾間廁所？)1樓
    1間、2樓2間、3樓1間，但只有3樓的廁所勉強可以用（見本
    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701號卷第209頁)。則上訴人當時並非
    僅有系爭浴室可供盥洗，仍可選擇至其他浴室使用，準此，
    即難認被上訴人於經上訴人通知系爭浴室積水後，負有急迫
    而需立即修繕完成該漏水之義務存在。就上訴人於112年1月
    23日在系爭浴室滑倒受傷乙事，仍難認被上訴人有未盡其承
    租人修繕義務之責任原因，並未對上訴人構成債務不履行。
    綜上，上訴人據此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植牙費10萬元及精神
    慰撫金3萬8千元，為無理由。
㈦、按債權讓與契約，係以移轉特定債權為其標的，債權存在為
    債權讓與契約之效力要件（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 1049
     號 民事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雖主張陳子龍將房屋檢測
    費12,000元債權讓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該檢測費（
    見本院卷第220頁）；然查，陳子龍於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
    第905號民事損害賠償等事件，主張其因系爭房屋於承租期
    間有滲漏水之情況而支出房屋檢測費12,000元，請求被上訴
    人賠償該費用，經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905號民事判決駁
    回確定在案，兩造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60頁），並經本
    院依職權調閱前開案件卷宗查明。陳子龍對被上訴人既無前
    開檢測費債權存在，陳子龍與上訴人間債權讓與不生效力，
    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房屋檢測費12,000元，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㈧、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227條
    之1、第195條第1項、第423條、第430條規定、債權讓與等
    法律關係，向被上訴人請求植牙費用10萬元、慰撫金38,000
    元、檢測費12,000元，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
    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上訴
    人聲請傳喚證人陳子龍，因陳子龍已於本院112年度竹北簡
    字第701號、112年度竹北簡字第905號民事事件陳述在卷，
    經本院院依職權調閲前開案卷查明，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而
    無必要，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
    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　 法　官　蔡孟芳
　　　　　　　　　　　　　　　　法　官　楊明箴
 　　　　　　　　　　　　　　　 法　官　林麗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高嘉彤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18號
上  訴  人  吳怡伶  
訴訟代理人  陳湘如律師
被上訴人    陳秀娘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複代理人    葉文海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本院竹北簡易庭113年度竹北簡字第21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於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此於簡易事件第二審訴訟程序亦有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第436條之1第3項定有明文。又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下之不同請求項目間，在原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範圍內，請求金額之流用，尚非法所不許。上訴人於第二審主張「上訴人於一審本請求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5萬元，然因考量檢測漏水原因費用1萬2千元亦為可請求之範圍，故二審除10萬元植牙費用外，擬改為請求1萬2千元之檢測費用與3萬8千元之精神慰撫金，於不變動請求總額前提下，僅變更細項」（本院卷第24頁）。經核上訴人就前開請求金額項目及事實所為補充及更正，係就原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下增列請求項目，及就不同請求項目間，在原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範圍內，為請求金額之流用，核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更正事實及法律上陳述，合於首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之上訴事實及法律依據，除與原審相同茲予引用外，另補稱：
㈠、被上訴人委由房仲處理出租門牌號碼新竹縣○○鄉○○○街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事宜，上訴人等業已向房仲表示為合租，且房仲於另案證稱帶看時帶上訴人與訴外人陳子龍兩人一起看屋，簽約時亦由陳子龍與上訴人一起到場簽約，簽約時被上訴人亦在場，已知實際上將會共同使用、居住於出租房屋內。代理人即房仲既已知為合租且要求為簽約方便起見以一人為「代表」即可，則可知房仲已知兩人為合租關係，且其要求合租之一人為代表簽約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103條規定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被上訴人既委任代理人，難以不知情為由推諉，稱契約締結之當事人不包含上訴人。上訴人與訴外人陳子龍皆為法律素人，聽從房仲之語，難以知悉於合租情況應兩人共同顯名以保自身權益，更不知存證信函究竟要以誰為名義發出，難以此率然認定上訴人即非承租人之一。依契約附保護第三人效力理論，上訴人仍為契約保護效力所及，得獨立提起訴訟，民法第424條、第433條可見對於承租人之同居人之保護，同居人此一身分，於民法租賃篇章中應為實務見解中所述「就契約履行具有緊密、特殊的利害關係」之人，實應為契約附保護第三人效力理論之保護對象所及，故於本件租賃關係亦應有契約附保護第三人效力理論之適用。
㈡、被上訴人租屋廣告上確已載明1月可以住，且租約亦明訂自000年0月0日生效，故被上訴人應依約於112年1月前將系爭房屋全部修繕完畢，至得以使用之程度。被上訴人依上開規定，應將系爭房屋內無論是1樓、2樓浴室，均保持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上訴人得以自由選擇使用系爭房屋內所有空間，而非要求上訴人不能使用2樓浴室，況且系爭房屋1樓廁所並無淋浴設施，僅有馬桶、洗手台，上訴人只能在2樓浴室洗澡。系爭房屋之2樓浴室，因排水孔下水緩慢，使用時經常產生積水情形，上訴人於112年1月2日即曾向屋主(即被上訴人)反應，並傳訊息予仲介請求修繕，惟遲未修繕完成，導致112年1月23日上訴人於使用完系爭房屋二樓浴室後，因積水而滑倒，造成門牙斷裂。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第423條規定，向被上訴人請求植牙費用10萬元及慰撫金38,000元。因系爭房屋浴室內有積水、漏水狀況，而須進行檢測確認，以利後續進行修繕，此檢測費用為修繕之必要費用，陳子龍為此支出檢測費12,000元，依民法第430條規定請求上訴人償還，陳子龍並將此債權讓與上訴人，上訴人為此請求被上訴人償還檢測費用12,000元。
㈢、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萬元，及自民國（下同）113年3月15日起至給付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⒊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二、被上訴人主張之事實及法律依據，除與原審相同茲予引用外，另補稱：　　　　
㈠、被上訴人否認系爭房屋為上訴人與陳子龍合租，上訴人亦為系爭租約之承租人。系爭房屋承租人明確記載陳子龍，上訴人一家為尋覓居所前來看屋及承租，由身為家長之陳子龍承租即可，怎可能出現上訴人所稱身為太太者，併同簽訂租約之情。基於債權債務相對性原則，債權人以外之人自無基於契約關係，對債務人或其他第三人請求履行債務之餘地，上訴人所引附保護第三人契約理論，核與債之相對性有違，被上訴人招租時即就房屋需進行整修等租屋資訊詳為揭露，且被上訴人與承租人陳子龍所簽訂之租約，明載租期始日為112年1月1日，陳子龍前來承租時，系爭房屋因待整修，被上訴人言明需於整修後方能入住，因此租期約定始日112年1月1日，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表示因為他們房子賣掉，很急著找房子，希望先行入住，縱然被上訴人不斷表明系爭房屋裡面目前很亂、很髒，待整修後再入住，陳子龍仍堅持沒有關係，之會自行清潔、打掃，並要求提前入住，陳子龍及上訴人對於系爭房屋整修之屋況，均知之甚詳，卻仍堅持不待整修即要入住系爭房屋，並使用未為修繕之相關屋內設施，其對於入住待為整修環境有致生危險之可能，顯然早有預見，系爭房屋內有四處衛浴間，即1樓1間、2樓2間、3樓1間，縱然上訴人所指2樓一間衛浴間漏水，但上訴人仍有3間衛浴間可充分使用，何以上訴人卻故為使用?上訴人雖稱112年1月23日在2樓浴室因系爭房屋滲漏水導致滑倒摔斷門牙，果有此事，陳子龍或上訴人理應於仲介人員温翔麟112年1、2月間，就系爭房屋進行維修時，向温翔麟提出此事，然不論是陳子龍或上訴人均未言及。觀諸其提出之診斷證明書記載「牙齒斷裂」，乃112年9月12日上訴人應診方由診所開立，距上訴人所稱事故發生之112年1月23日起算，竟延8個月之久後始就醫。關於陳子龍對於被上訴人是否有12,000元檢測費用債權，於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905號民事案件裁判理由中已否准陳子龍對於被上訴人此筆檢測費用債權，縱上訴人稱自陳子龍處受讓此筆檢測費用債權，然讓與人陳子龍既對於被上訴人無此債權，被上訴人又何有受讓之標的可言。
㈡、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債權債務之主體，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為準，契約成立生
　　效後，因契約所生之債權債務關係即存在於該締約之當事人
　　間。而締約之當事人為何人，應以締約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
　　切證據資料作為判斷之標準。又所謂隱名代理，係代理人為
　　法律行為時，雖未以本人名義或明示以本人名義為之，惟實
　　際上有代理本人之意思，且此項意思為相對人所明知或可得
　　而知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3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責任。而租賃契約，係以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而成立。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就系爭房屋有租賃關係存在，既為上訴人所否認，則被上訴人即應就兩造曾約定，被上訴人以系爭房屋租與上訴人使用收益，上訴人支付租金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40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其與陳子龍同為系爭租賃契約承租人，被上訴人否認。經查，被上訴人就其所有之系爭房屋，係與陳子龍於111年12月17日簽訂租約，雙方約定每月租金18,000元，約定租期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3年1月1日止；嗣被上訴人與陳子龍於112年3月23日在新竹縣湖口鄉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調解書調解成立內容記載：「對造人（即陳子龍）願意於112年4月30日搬離新竹縣○○鄉○○○街0號租屋處，並繳交112年4月30日依實際自來水費繳費單及電費繳費單，經聲請人（即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10日驗屋完成後，立即退還二個月押金參萬陸仟元予對造人收迄，不另製據」等語，該調解書並經本院112年度核字第874號事件核定在案等情，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701號事件卷宗查明，並有上開房屋租賃契約、新竹縣○○鄉○○○○○000○○○○○00號調解書等件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701號卷第17-27頁、本院卷第101-109頁）。兩造亦不爭執。次查，前開房屋租賃契約及調解書，其上均僅有陳子龍分別於「承租人」欄位、「對造人」欄位簽名或用印，未見上訴人之簽名或用印，或有表明上訴人亦為承租人之內容。依112年3月20日陳子龍寄予被上訴人之存證信函內容以觀，陳子龍係以系爭房屋承租人之身份，對出租人即被上訴人主張租賃相關權益，並提及「因出租人的惡意隱瞞房屋會漏水和淹水，又不肯讓承租者依法解約，致使承租者的太太（指本件上訴人）於民國112年1月23日因淹水跌倒撞斷1支門牙」（見原審卷第25-27頁），並未提及上訴人亦為共同承租人。上訴人雖稱：「簽約時係仲介温先生表示上訴人與陳子龍係夫妻，由陳子龍出名簽約即可，租約承租人始僅由陳子龍簽名，被上訴人代理人即房仲已知為合租，要求為簽約方便起見以一人為代表即可，已知兩人為合租關係，且其要求合租之一人為代表簽約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然被上訴人否認；再查，温翔麟於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701號中證稱：(被告當時來看房子時，有無跟你提到是被告三人合租房屋?)他有提到是跟陳子龍的弟弟合租。（陳子龍作為承租人，為何剛剛提到的合租的人沒有一併在租約顯示出來？）因為陳子龍說他跟他弟弟一起合租，我們想說是親兄弟，就沒有填寫這部分，因為他是跟他弟弟收錢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44-148頁)。是以依證人温翔麟所述，亦難認上訴人為合租人；此外，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上訴人主張其亦為系爭房屋承租人云云，不足為憑。
㈢、按因契約關係而發生之請求權，應以締約之當事人為其債權債務之主體（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472號判決要旨參照）。次按因承租人之同居人或因承租人允許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之第三人應負責之事由，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承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租賃物為房屋或其他供居住之處所者，如有瑕疵，危及承租人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健康時，承租人雖於訂約時已知其瑕疵，或已拋棄其終止契約之權利，仍得終止契約。民法第433條、第424條定有明文。惟上開法條均未規定「同居人可依租賃契約關係向出租人請求損害賠償」。上訴人雖主張依租賃契約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因在系爭房屋2樓浴室（下稱系爭浴室）淹水滑倒摔斷門牙所需支出之植牙費10萬元及精神慰撫金3萬8千元云云；然上訴人既非系爭房屋之承租人，上訴人即無從以租賃契約法律關係，為其向被上訴人主張權利之依據。又上訴人主張其雖非系爭建物租約之當事人，應為契約附保護第三人效力理論之保護對象所及，然而民法第433條、第424條均未規定「同居人可依租賃契約關係向出租人請求損害賠償」，且被上訴人並無對上訴人構成債務不履行，詳如後述，是以本件上訴人依租賃契約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契約附保護第三人效力理論，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植牙費10萬元及精神慰撫金3萬8千元，於法無據。
㈣、按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給付，因可歸責於其之事由，致給付內容不符債務本旨，而造成債權人之損害所應負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7條規定參照）。不完全給付責任之成立，除以有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為要件，其損害發生與給付不完全間，依損害賠償之債之共通成立要件，須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499號民事判決意旨旨照）。次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及此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無此行為，雖必不發生此損害；有此行為，通常即足發生此種損害，是為有因果關係。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害者，即無因果關係(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271號民事判決意旨旨參照)。又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及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且主張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對於其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5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就其主張因系爭浴室淹水導致其滑倒摔斷門牙之事實，被上訴人就此應負賠償責任之原因，以及損害發生與責任原因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等事項，應負舉證責任。　
㈤、上訴人主張於112年1月23日，因系爭浴室淹水導致其滑倒摔斷門牙，提出診斷證明書為證，被上訴人否認。經查，前開診斷明書於病名欄僅記載「牙齒斷裂、殘根」（見原審卷第15頁），並未載明斷裂之原因及時間；再者，該診斷證明書乃上訴人於112年9月12日應診方由診所開立，則據其主張事故發生之日即112年1月23日起算，已經過約8個月之久，該期間亦有可能發生其他事故導致上訴人門牙斷裂。是以該診斷證明書至多僅能證明上訴人確有牙齒斷裂之損害，而無從證明「其原因確實為上訴人於112年1月23日在系爭浴室內，因其所稱地板淹水滑倒所致」。次查，上訴人自承其於112年2月間與被上訴人見面時，並未向被上訴人提及前開摔斷牙齒之事，因為不知道可以向房東求償，3月才發存證信函告知他們等語（見原審卷第79頁），惟上訴人於112年1月2日發現系爭浴室有淹水後，隨即傳送訊息聯絡被上訴人請求進行修繕（見原審卷第78頁），上訴人於事發當時縱或未立即就醫，然仍可錄影、拍照存證，傳送予被上訴人，上訴人竟未為之，有違常情；再查，衡諸常情牙齒斷裂對日常生活、飲食應會造成不便，且牙齒實際損傷情形、處置方式等仍應儘速就醫，以免延誤治療時機，112年1月23日為農曆春節大年初二，縱或春節年假期間無牙科門診，然仍可於春節年假過後立即就診，上訴人竟延宕8個月之久始就醫，且於112年3月20日陳子龍始寄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稱「承租者的太太於112年1月23日因淹水跌倒撞斷1支門牙」，亦有違常情。則上訴人是否確於112年1月23日，在系爭浴室內因該處積水滑倒而摔斷門牙，顯有疑義，尚難逕認上訴人所主張之損害與系爭浴室之積水間，有因果關係存在，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所受之損害，為無理由。
㈥、又查，上訴人並不否認其於112年1月2日發現系爭浴室積水而向被上訴人反應後，被上訴人即於該月份請修漏人員謝先生進行修繕，而謝先生亦確有於該月份，至系爭浴室查看多次等情（見原審卷第78頁），參以當時已接近農曆過年，許多行業於年底業務均甚繁忙，且抓漏及修漏工程，經常需花費相當之時間始能完成，被上訴人辯稱謝先生當時經其通知進行修漏工程後，尚需為規劃，非立即可為修漏行為乙節，尚非無憑。復參酌系爭房屋連同系爭浴室，共有3間浴室，此為兩造所不否認（見原審卷第78頁），上訴人於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701號案件中亦稱：(房屋共有幾間廁所？)1樓1間、2樓2間、3樓1間，但只有3樓的廁所勉強可以用（見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701號卷第209頁)。則上訴人當時並非僅有系爭浴室可供盥洗，仍可選擇至其他浴室使用，準此，即難認被上訴人於經上訴人通知系爭浴室積水後，負有急迫而需立即修繕完成該漏水之義務存在。就上訴人於112年1月23日在系爭浴室滑倒受傷乙事，仍難認被上訴人有未盡其承租人修繕義務之責任原因，並未對上訴人構成債務不履行。綜上，上訴人據此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植牙費10萬元及精神慰撫金3萬8千元，為無理由。
㈦、按債權讓與契約，係以移轉特定債權為其標的，債權存在為債權讓與契約之效力要件（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 1049 號 民事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雖主張陳子龍將房屋檢測費12,000元債權讓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該檢測費（見本院卷第220頁）；然查，陳子龍於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905號民事損害賠償等事件，主張其因系爭房屋於承租期間有滲漏水之情況而支出房屋檢測費12,000元，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該費用，經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905號民事判決駁回確定在案，兩造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60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案件卷宗查明。陳子龍對被上訴人既無前開檢測費債權存在，陳子龍與上訴人間債權讓與不生效力，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房屋檢測費12,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㈧、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第423條、第430條規定、債權讓與等法律關係，向被上訴人請求植牙費用10萬元、慰撫金38,000元、檢測費12,000元，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上訴人聲請傳喚證人陳子龍，因陳子龍已於本院112年度竹北簡字第701號、112年度竹北簡字第905號民事事件陳述在卷，經本院院依職權調閲前開案卷查明，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而無必要，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　 法　官　蔡孟芳
　　　　　　　　　　　　　　　　法　官　楊明箴
 　　　　　　　　　　　　　　　 法　官　林麗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高嘉彤


